






受文者：林三進委員等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5年10月3日
發文字號：南市工管二字第105098228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105年度第四次復核會會議紀錄(計51頁)

主旨：檢送本局105年9月5日召開「臺南市政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

照簽證項目抽查復核小組」105年度第四次復核會議紀錄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各委員對本次會議結論若有異議者，請於文到7日內向本局

提出，如未表示意見者，則視同同意本會議紀錄內容。

正本：林三進委員、顏夷伯委員、曾永信委員、楊燕和委員、林本委員、高溓鴻委員、
顏士哲委員、徐敏斯委員、許治中委員、陳清乾委員、郭金昇委員、謝岳龍委員
、呂岡沛委員、蔡亨旺委員

副本：社團法人臺南市建築師公會、臺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、臺南市大臺南不
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、臺南市政府使用管理科、許淑貞幹事、施松汶幹事、臺
南市政府工務局使用管理科、臺南市政府工務局養護工程科、臺南市政府工務局
新建工程科、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建築管理科一股、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建築管理科
二股（均含附件）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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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第1頁 共1頁

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書函

地址：73001臺南市新營區民治路36號
承辦人：施松汶
電話：06-6322231#6726
傳真：06-6330995
電子信箱：songwin789@mail.tainan.gov
.tw



105No04-04 

提案四：有關內政部營建署 104.04.23 建管字第 1040024211 號函辦理建照併室內裝修書圖納入

申請案件，詳如說明及本提案附件，提請討論。(提案人:臺南市建築師公會) 

說  明：一、於申請建照階段有涉及室內裝修時： 

1.於建照申請書內應於備註欄內載明本案已檢附下列： 

(1)建築物室內裝修設計圖說共○張。 

(2)建築物室內裝修施工說明書乙份。 

2.室內裝修圖說建議以(E-*)為室裝圖樣編號分類。設計圖說應加註本次室內裝

修之面積，並依「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」第 24 條規定辦理。 

3.室內裝修設計圖說部份免上傳。 

4.室內裝修部份綠建材已併入建照檢討上傳時，得免再重複檢討上傳。 

        二、建造執照已核准後，因涉及室內裝修內容變更者，得依建築法第 39 條規定檢附

竣工圖，並由設計人、監造人、承造人簽章後，申請一次報驗。 

        三、建造執照涉及室內裝修者，於竣工查驗申請使照時應檢附： 

1.室內裝修圖說之竣工圖及施工說明書(設計人、監造人、承造人簽章)。 

2.室內裝修材料之出廠及品質證明文件(如防火、耐燃等級或綠建材等)。 

3.室內裝修之相關竣工照片。 

        四、建造執照涉及室內裝修之審查方式、程序(含使照核准)均由建管科比照一般案

件核處。 

臺南市建築師公會意見： 

一、查建築法第 39、70 條分別已訂有「變更設計」及「竣工查驗」等相關建管規

定。有關建照併室內裝修案件仍應依前開條文規定辦理。 

二、建照併室內裝修案件於申請書應註記：「本案係併室內裝修案件，併檢附施工說

明書及室內裝修圖說」時，建管科於核准建造執或使用執照時應於備註欄加

註；即該建築物之室內裝修部分得免再依「室內裝修管理辦法」辦理審查許

可。 

三、提下一次復核小組會議討論。 

決  議：一、於申請建照階段有涉及室內裝修時： 

1.於申請書內應於備註欄內載明本案已檢附下列： 

(1)建築物室內裝修設計圖說共○張。 

(2)建築物室內裝修施工說明書乙份。 

2.設計圖說應加註說明本次申請室內裝修之面積。 

3.室內裝修設計圖說部份免上傳。 

4.室內裝修部份綠建材已併入建照檢討上傳時，得免再重複檢討上傳。 

二、建造執照已核准後，涉及室內裝修內容變更： 

建造執照核准後，因涉及室內裝修內容變更者，得依建築法第 39、70 條規定

檢附竣工圖，並由監造人、承造人簽章後，申請一次報驗。 



        三、建造執照涉及室內裝修者，於竣工查驗申請使照時應檢附： 

1.室內裝修圖說之竣工圖及施工說明書(監造人、承造人簽章)。  

2.室內裝修材料之出廠及品質證明文件(如防火、耐燃等級或綠建材等)。 

3.室內裝修之相關竣工照片。 

四、建造執照涉及室內裝修之審查方式、程序(含使照核准)均由建管科比照一般案

件核處。 

五、建照併室內裝修案件，起造人於申請書應自行註記：「本案係併室內裝修案件，

設計人已檢附室內裝修施工說明書及室內裝修圖說，其工程圖樣及說明書已將

室內裝修納入設計，爰有關建築物室內裝修部分無須再辦理室內裝修許可」；建

管科於核准建造執或使用執照時應於備註欄加註：「本案係建造執照併室內裝修

之申請案件，其工程圖樣及說明書已將室內裝修納入設計，爰有關建築物室內

裝修部分無須再辦理室內裝修許可由建築師簽證負責」。 

 



 




